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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03 學年度第 10 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4 年 6 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三、主席：莊主任愷瑋                             記錄：溫英煌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1.暑假即將開始請導師宣導，同學若辦理活動和校外實習生，應常與家人保持聯繫並 

  注重本身安全；學生於暑假期間發生各類意外事件，可運用本校軍訓組 24 小時值 

  勤電話：05-2717373，請求協助，或牢記導師及院輔導教官電話，以求因應。 

2.暑假期間請各研究室做好防災(盜)準備，陽台若有試驗器材防礙排水溝渠，請研究 

  生幫忙清除廢棄物使其保持暢通避免淹水，門窗有損壞者請利用時間修護。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5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轉學生招生考試項目調查，提請討論。  
說明：（一）依招生組 104 年 6 月 4 日通知辦理(如附件一)。 
     （二）104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科目 1 作物學 2 農業概論 2 考科 
     （三）104 學年度轉學考考科 1 國文 2 英文 3 普通化學 4 普通植物學。 
     （四）碩士班招生、轉學生招生考試項目調查(考試項目請參閱附件二)。 

決 議：碩士班招生修正為： 

         1.作物生產原理(涵蓋作物生產、食用作物學、特用作物學、植物生理學等)。 

         2.作物科技概論(涵蓋作物育種學、土壤學、試驗設計學、生物技術學等)。 

       轉學招生招生修正為： 

         刪除普通化學，保留共同科目二科(國文、英文)及專業科目一科(普通植物學)。 

提案二 
案 由：改選 104 學年度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及 6 月 18 日農學院電子郵件通知辦理。 
     （二）本要點第二條規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 
           一人。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專任教授、副教授中 
           推選產生，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三）本要點第四條規定：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人數未達五人時，其不足人數由系 
           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 
           中遴選，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四）系主任為當然委員，本系具有教授資格者三位，需遴選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 
           授一位。 
     （五）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莊○瑋主任(當然委員)劉○平教授、黃 
           ○理教授、廖○康副教授及園藝學系黃○亮教授。 
     （六）符合本要點第二、四條規範，本系需推選教授三位，副教授一位；由系務會議 
           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遴選一位。 
決 議：委員會推舉劉○平教授、黃○理教授、廖○康副教授，遴選園藝學系黃○亮教授，經票

選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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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系農場經營科師資培育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 18 小時業界實習，如何納入其 
      相關課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師資培育中心轉教育部 104 年 4 月 21 日函文及該中心呈擬說明辦理(如附件三)。 
    （二）旨揭師資培育之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一覽表需臚列業界實習時數與科目。 
    （三）檢附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一覽表提供討論(如附件三之 1、2) 
            
決議：1.尊重教師授課自主性，若課程需要至業界實習參觀研習等類別，皆由授課老師出具時 

        數證明。 

      2.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必備科目增列「校外實習」0 學分課程，備註欄加註含業界實習 

        18 小時。 

 

 

 

 

 

 

 

 

 

 

 

 

 

 

 

 

 

 

 

 

 


